
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对小型和微型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单位报价给予 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进

行评审。参加报价的中小企业，应当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号）的规定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见附件，成交供应商的《中小企业声

明函》将随成交公告进行公示）。（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详见《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

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2.参加报价的监狱企业，应当按照《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库[2014]68号）的规定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

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3.参加报价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按照《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

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填写《残疾人福利性

单位声明函》。 

专门面向中小/小微企业的项目除外。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供应商企业性质如按

上述文件规定，同时属于可享受价格扣除的两类或两类以上企业，不享受重复价格扣除。 

二、本项目采购标的概况、服务期、质量标准及其他要求 

1.项目编号：HSEDZ22G029 

2.项目名称：2022年智慧路 5号、18号、19 号幕墙维修维保服务项目 

3.项目概况：本项目为 2022年智慧路 5号、18 号、19号幕墙维修维保服务，随着楼宇

使用年数的增加，胶条老化渗水、屋面钢结构锈蚀、玻璃爆裂等情况日趋明显，为确保智慧

路 5号、18号、19号大厦幕墙的安全性和实用性，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供应商负责对大厦

约 52880㎡的幕墙进行检查、维护、保养、清洗。 

4.服务期：一年（具体起始日期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若服务质量及考核未达到采购人

要求，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 

5.质量标准：服务质量达到国家及行业合格标准及采购人考核合格要求。 

6.付款方式 

A.合同价款的支付： 

（1）合同签订后预付合同价款的 10%（在支付第一次服务费用时抵扣）； 

（2）12 个月为一个服务期，每 6 个月结算一次服务费，于第七个月支付（如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以此类推。 

B.支付标准：采购人每次向成交供应商支付的服务费=（年度服务费÷2）—六个月累计考

核扣款-六个月累计违约罚款。每次付款时，成交供应商需提供相应金额的税金发票（如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 

注： 

（1）以上价款均不计息。每次付款时，成交供应商需提供符合采购人财务要求的相应金

额的税金发票（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2）合同履行中，采购人如需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服务，单价按成交单价计，数量按

实结算，但所有追加的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价款的 10%。 

三、具体服务内容及要求 

1.服务范围 

序号 载体 面积（m²） 

1 智慧路 5号 22380 

2 智慧路 18号 25500 

3 智慧路 19号 5000 

合     计 52880 

2.具体服务要求 

（1）玻璃幕墙维修 

1）检查门窗运转是否正常（含配件的更换）；胶条老化漏水；屋面结构是否锈蚀；玻璃

是否有损坏以及清除外片破碎玻璃等情况。 

2）对破损的幕墙玻璃进行更换，幕墙预计每年更换 25m²玻璃，约 25 块，具体按实际面

积计算。 

3）玻璃色号以甲方提供为标准，更换后颜色与原玻璃无明显色差。更换后玻璃质保一

年，一年内如同一块玻璃进行自爆，成交供应商需免费进行更换。 

4）确保玻璃自爆每年维持在千分之三以内。 

5）因成交供应商违反操作规程导致安全事故发生的由成交供应商负全责，同时立即终止

合同并追究其责任。 

（2）玻璃幕墙巡检 

1）每月不低于 1次现场巡查，对幕墙胶条老化情况、屋面结构锈蚀情况、门窗开启情况

做日常检查，对现场的维修问题进行解决、配件进行统计。 

2）一年两次的定期巡检（6月、12月），全面排查幕墙隐患问题，排查完毕后提交检测

报告，对半年来损坏的配件进行统一采购维修，维修周期不超过 2周。 



3）屋面渗水、屋面结构锈蚀，幕墙结构漏水，防水层破损、窗户维修等一般故障问题

24 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故障处理，紧急安全排险情况，接通知后 1小时内成交供应商到现场

并排除隐患。 

紧急安全情况分类： 

①楼宇幕墙出现大面积脱胶情况； 

②屋面钢结构、幕墙玻璃有脱落预兆的情况； 

③出现幕墙玻璃自爆的情况； 

④其他影响外幕墙结构安全等情况。 

4）发生紧急安全情况时，如因成交供应商未在未定时间内到达现场而产生的安全事故或

产生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负全责，同时立即终止合同并追究其责任。 

（3）玻璃幕墙清洗 

1）一年三次玻璃清洗工作，确保幕墙玻璃无长期积灰。 

2）玻璃幕墙清洗前需向园区提交申请，得到园区明确答复后方能施工。 

3）每个载体玻璃幕墙清洗时间不得超过 5个工作日(如遇特殊天气，工期顺延)。 

3.材料选择要求 

主要材料选择：本项目更换的幕墙玻璃出厂必须要有检验合格证，采用的密封胶要求在

25℃～+50℃的温度范围内，粘稠度扔能够保持均匀，容易挤出，可随时使用；要求具备高稳

定性、中性固化的弹性密封胶；要求对大多数建筑材料如破了、阳极氧化铝材、花岗岩以及

涂漆层具有优越的粘结性；要求产品无腐蚀性，而且固化后能够形成强有力及具弹性的硅酮

橡胶，并且与原有的硅胶无任何化学反应。 

4.维保工艺要求 

（1）维保前期准备：维保实施前期要求递交专项维保及安全方案，由采购人审核，通过

审核后再安排组织维保人员而后进行材料准备。 

（2）材料准备：进场前要求准备合同内规定的材料，进场后应该首先通知采购人负责人

检验，检验合格后再进行维保前的安全检查。 

（3）安全检查要求 

维保人员必须要求具备高空作业证。 

要求检查工作中所用到的施工绳、保险绳、备用绳索，确保安全万无一失。 

要求检查固定绳索物，固定物必须承重人身体重的 10倍以上方可用。 

使用的小工具要求放入工具袋并绑扎结实，硅胶枪设置连接绳与主绳连接。 

（4）基层检查清理及维保要求 



1）准确找到漏水部位，确保维保质量。 

2）清洗注胶表面灰尘污物，充分清洁间隙缝，确保没有水、油渍、涂料、灰尘等。充分

清洁粘结面，加以干燥；对幕墙缝胶内缺少泡沫填充材料的重新填充，确保密封效果。 

3）在确定幕墙某点漏水之后要求向左方、右方、上方各延伸 5米范围作业，确保任何漏

点万无一失。在此过程中，要求先行检查作业过程中漏水相当严重的（玻璃）外幕墙，在这

2 个部位分 3组自上而下同时检查清理维保，每组要求 3人，1人在室外作业，另外 1人在室

内配合，地面 1人做好安全防护。 

5.安全要求 

1）在维保工作中，凡属高处作业者，必须遵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

术规范》的有关规定。 

2）不得在 3级（含）以上风力及大雨天进行幕墙外侧检查工作；幕墙进行检查、保养维

修时采用的机具设备（吊蓝、脚手架等）必须牢固、操作灵活方便、安全可靠； 

3）高空作业时，必须佩戴安全帽，系好安全绳，禁止酒后作业。 

4）维保完毕，未用完的稀料及易燃品应及时清理保存。 

5）维保人员必须戴安全帽方可进入维保现场，不得从高处向下抛物。 

6）维保期间楼下使用彩色警示旗绳设立安全区，并留一名人员在下方控制绳索，另一名

人员维持现场安全，防止无关人员靠近。 

7）成品保护要求 

1）维保人员要求应该穿软质地胶底鞋，严禁穿带有钉铆的硬底鞋。在维保过程中，严禁

非本工序人员进入现场。 

2）维保材料要按照采购人要求放在指定位置对方有序，轻拿轻放，严禁污染现场。 

四、考核办法 

采购人每季度对成交供应商的维保质量进行考核评分，考核评分 90 分及以上，按约定支

付服务费用；考核评分 80（含）-90 分（不含），每分扣服务费 2000 元；70（含）-80 分（不

含）的每分扣养护费 4000 元。成交供应商累计两次考核评分低于 70分（不含）的，采购人有

权单方终止合同，并另行选择服务单位。 

附件：2022 年智慧路 5 号、18 号、19 号幕墙维修维保服务季度考核表 

维保公司  考核时间  

序号 考核事项（巡检） 单项分数 扣分事件 备注 

1 
须定期（每月一次）提供全面的阶段性巡检、维护保养，具有巡检、维保

记录。（每少一次扣 0.5 分） 
5   



2 
在日常巡查中未及时发现、处理问题而造成故障或损失的。（未及时发现

问题扣 1 分，造成事故或损失扣 2-10 分） 
10   

3 
检测报告真实、准备，确保内容无遗留项、无隐瞒项。（每缺一项扣 1

分） 
5   

4 

24 小时报修服务，接到通知后 24 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对于紧急安全排

险情况保证在 1 小时内到达现场。（晚到 1 小时内扣 1 分，超过一小时扣

2 分；如因晚到造成事故或损失扣 10 分并直接终止合同） 

10 

 

 

 考核事项（维修）    

5 
维修过程中未按照要求佩戴相应安全措施，如（安全绳、安全帽等）。

（每发现一次扣 1 分） 
5 

 
 

6 
维修按正规操作流程，确保维修施工中无安全问题发生。（每发现一次扣

1 分，造成事故或损失扣 20 分并直接终止合同） 
20   

7 
幕墙玻璃、幕墙结构维修后仍旧发现漏水情况（每发现一处每次扣 0.5

分） 
10   

8 
幕墙玻璃、窗户等配件未在规定的时间内维修（更换）到位。（每晚一天扣

0.5 分） 
10   

9 更换的玻璃无明显色差。（每发现一次扣 1 分，并重新更换） 5   

 考核事项（清洗）    

10 
每半年一次玻璃清洗工作。（每少一次扣 5 分，并扣除相应玻璃清洁费

用） 
5   

11 玻璃幕墙无大面积灰情况。（每发现一处扣 0.5） 5   

12 
幕墙玻璃清洗前未向园区申请。（每发现一次扣 2 分，造成企业投诉的扣

3-5 分）。 
5   

13 按照幕墙清洗时间完工（每晚一天扣 0.5 分） 5   

合计 100   

备注：考核周期为一个季，满分为 100 分。当月得分 90~100 分，权数为 1；得分 89~90，权数为 0.9；得分为 79~80，权数

为 0.8；得分为 69~60，权数为 0.7；得分为 59~50，权数为 0.6 并终止合同，（如出现安全事故立即终止合并追究责

任）。 

总扣分：                总得分：                   考评人：                  维保单位签字： 

五、报价要求 

1.磋商供应商的最终报价应是磋商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提出的各项支付金额的总和，也应

是完成磋商文件所列采购需求的全部费用，包括更换窗户五金配件、漏水打胶、屋面结构锈蚀

处理（仅针对智慧路 18 号（全部）及 5 号、19 号 2m²以内的结构锈蚀）等所有材料（不含玻

璃）及人工费。 

2.最终报价包括但不仅限于人员费用（工资、福利、培训、社会保险、人身意外伤害险、

服装费、高温费、劳保用品费等）、服务所用设备工具购置及维修费用、突击费用（临时加班

加点产生的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税金、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包括但

不限于遇最低工资调整、物价上涨、重大活动、检查、突发情况、税费调整、统计误差等）、



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 

3.成交供应商应在整个服务期间对其为本项目工作的人员投保意外伤害险，办理保险的一

切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并已包括在报价中。 

4.本项目服务期满前 2 个月，采购人将采用招标或其他方式确定下一期项目服务供应商。

如本次成交供应商未能中标，其必须积极配合采购人和新成交供应商无条件做好交接手续，不

得出现服务真空，否则采购人保留追究成交供应商因其未能及时完成交接手续所带来损失的权

利。 

 


